

114學年度第2學期 學分不足選課表(學分低於下限)輔導加選其他科目之列表
	學號
	班級
	姓名
	加選資料
	聯絡電話/手機

	
	
	
	課程代號
	科目
	班級
	任課教師
	學分
	加選後學分數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※備註：1.加選課程仍以教室最大容納量為限。  2.請同學向授課教師說明加選原因，並依課表上課。
        3.通識課程最多可選2門。            4.未申請減修者仍須依規定之修課學分數修課。

